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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各政黨整體印象
七成人較十年前差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出席立法會會議前，多
次被傳媒追問是否知悉屋宇署去信梁振英一事。林鄭
月娥表示，事件發生在今年六月下旬，屋宇署處理一
些社會高度關注的個案，仍會依法辦事、一視同仁，
自主去進行執法的工作。對於梁振英的個案，林鄭月
娥表示，屋宇署在採取相關行動，如發出新聞公告、
回覆傳媒查詢等，局方都是知悉的，但只是止於知悉。

重申自己從無干預
林鄭月娥強調，在建築物條例下，屋宇署是唯一

的執法機構，屋宇署一向依循建築物條例和當時關於
僭建物的執法政策，採取依法辦事、一視同仁的方法
來執法，不會因為當事人的身份而影響了執法態度，
亦不存在任何空間，讓屋宇署以外的人士去 「指指點
點」屋宇署如何去進行執法工作。

林鄭月娥重申，過去五年作為發展局局長，對於
管理香港樓宇安全，一直支持屋宇署在按着條例之下
和當時的執法政策，不偏不倚、一視同仁地去執法，

完全並無介入亦無干預屋宇署的執法工作。
而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昨日傍晚啟程前往北京前，

回應有人質疑屋宇署調查梁振英大宅僭建有包庇之嫌
時表示，這種說法對屋宇署人員並不公道，他強調，
不會因為業主的身份，而在執法時特別嚴苛或寬鬆。
至於屋宇署六月派員巡視梁振英山頂寓所時，發現四
號屋低層士多房外一幅外牆，與圖則不符，多次發信
催促梁振英的認可人士，陳茂波說知悉情況，但自己
從無指示署方該怎樣工作。

屋宇署發聲明釋疑
屋宇署傍晚亦發聲明解釋，指署方人員6月26日

到梁振英寓所，發現與圖則不符的外牆，但當時的確
沒有發現傳媒報道的僭建工人房，因此如實回應，當
時署方已與業主委任的認可人士跟進，不過根據一貫
程序，不會公布未完成的調查。署方已在星期一，再
到現場視察，並要求業主委託的認可人士，盡快打開
這面外牆。

【本報訊】記者馮慧婷報道：在昨日的立法
會一個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有議員關注中央政策
組的職能是否包括政府諮詢架構的人事任命權。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重申，中策組只是為各部門
提供諮詢服務，無委任諮詢架構及法定組織人員
的審批、決定和否決權力。她又表示，中策組調
配人手分析網上媒體民意，不會影響言論自由，
有關人員亦不會在網上發表評論和意見。

中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早前透露，政策局
委任諮詢機構人選時，須通知中策組全職顧問
高靜芝。林鄭月娥表示，中策組過去一直有向

政府推薦人才，新一屆政府加強培養人才方面的
研究，故賦予中策組新的職能，為政府建立人才
庫。

不會在網上討論區發表意見
林鄭月娥強調，在委任諮詢架構人選時，中

策組並無委任的審批、決定和否決權力，完全不
會削弱決策局提名或委任社會人士擔任公職的角
色與權力。她解釋，政府委任諮詢和法定組織非
官方成員一直堅持用人唯才的原則，中策組只是
為各決策局在制訂委任人員名單供委任當局提供

意見，避免各局在同一時間各自敲定人選時出現
重疊，委任程序和最終建議的人選仍由相關決策
局負責，而決定則由委任當局作出。

此外，對於中策組從現有資源調動一至兩人
負責蒐集網上意見，林鄭月娥表示，了解和分析
社情民意，是中策組的一項重要工作，近年網上
媒體興起，為與時並進，中策組需要擴闊收集、
了解和分析的渠道至網上媒體，以更全面了解和
分析社情民意，但有關人員不會在社交網絡和討
論區發表意見或評論，並非外界所形容的 「網絡
警察」。

【本報訊】記者石璐杉、朱晉科報道：港區全國
人大代表報名期進入第五日，首次參選的香港島各界
聯合會理事長蔡毅攜二百多個提名正式報名。他表示
，希望在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的崗位上，將香港的成功
經驗帶到內地，並進一步促進兩地溝通和交流。

獲港島地區人士力撐
蔡毅共取得228個選舉會議成員的提名，包括全

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和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基本法委
員會委員譚惠珠等。他昨日在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曹宏
威、高寶齡和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莊成鑫等人陪同下
到位於信德中心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參選人登記處，
正式報名參選。多位香港島地區人士，包括：灣仔區
議會主席孫啟昌、中西區區議會主席葉永成、東區區
議會副主席黃建彬以及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多名主要成

員，包括：該會首席會長丁毓珠、副理事長王延華和
中西區地區委員會主任邱松慶亦有陪同蔡毅報名。蔡
毅表示，香港島各界聯合會與港島各區區議會都有長
期的合作，此次參選亦得到地區的大力支持。

蔡毅的參選政綱共有四個方面：監察落實 「一國
兩制」、兩地互動發展經濟、維護民權打擊貪腐、兩
地交流消除隔閡。蔡毅強調，在促進兩地溝通方面有
很多工作需要做，他若當選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希望
將更多香港人的想法和建議反映給中央，他也希望能
夠將香港商界和專業人士的成功經驗帶到內地，促進
內地發展。

港區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選舉提名期至12月4
日，截至昨日，已有至少18人報名。1600 多名選舉
會議成員將於12月19日投票選出36名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

蔡毅攜228提名參選港人代

對於屋宇署四次就物業僭建問題去信行政長官梁振英查詢，當時任發展局局長的政務
司司長林鄭月娥表示，一直支持屋宇署不偏不倚執法，局方知悉屋宇署對梁振英的僭建個
案所採取的行動，但過程由屋宇署自主執法。林鄭月娥強調，屋宇署是建築物條例唯一執
法機構，不會因為當事人身份影響執法態度，亦不存在任何空間讓屋宇署以外的人，包括
問責官員 「指指點點」 。

本報記者 馮慧婷

【本報訊】記者汪澄澄報道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
（見圖）出席昨晚在大律師
公會舉行的 「大律師公會獎
學金頒獎典禮」，他在致

辭時指出，近日
本港社會出現很
多與法律有關的爭
議，包括終審法院的
組成、本港聘請海外法官
，以及本港法官是否完全明白與法律有關的事
務等。他又說，當公眾對爭議感到疑慮，往往
會找律師解答，但問題通常不易作答，而作答
時需符合法律原則，維護法治精神，保護公眾
利益，珍惜本港司法體系的獨立性。

【本報訊】記者朱晉科報道：政制及內地事務
局局長譚志源表示，行政長官夫人梁唐青儀成立非
牟利性質公司推動廚餘回收，不存在利益衝突。他
強調，目前特區政府對行政長官及官員利益申報有
嚴格守則，相信可以有效避免利益衝突。

行政長官梁振英上任後，表示會大力推動廚餘
回收，而他太太梁唐青儀本月中成立一間公司，致
力推動減少廚餘，並計劃聯合各個團體，游說政府
進行立法及向商界籌募經費，遭多名反對派議員質
疑有利益衝突。政治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昨日
在立法會解釋，特首夫人開設的公司是非牟利性質
，她在公司正式運作後會辭任董事，轉為擔任名譽
職務，亦不會有金錢利益，因此不存在利益衝突。

此外亦有議員質疑梁唐青儀使用特首辦的設施
為公司做事，是否以公謀私。譚志源解釋，回歸前
後，港督夫人或特首夫人都擔任公職，政府亦會提
供適當支援，他重申有關公司是非牟利，不屬商業
運作。

譚志源表示，現時政府沒有要求特首、官員及
行會成員申報配偶及子女實質持有的利益，但政治
長官會按照《政治委任制度官員守則》，申報其財
務及其他利益，包括就以個人或配偶、子女或其他
人士、代理人或公司名義擁有而實際由其擁有的投
資和利益。而《防止賄賂條例》有關條文亦適用於
行政長官及其配偶，譚志源相信現有制度可有效避
免利益衝突。

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快將出籠，
梁振英特首與曾俊華財政司司長兩巨頭
落區徵詢市民意見，很好。宇文劍也想
多嘴講幾句。

香港是特別行政區，歷史背景特殊
，有別於內地任何一個地方，獲中央容
許有自己一套治港政策，因而特區政府
便應多推出 「有香港特色的措施」，經
濟上尤其如此。如今的情況是：內地物
價漲，香港跟着漲；歐債危機此起彼落
，香港也隨之載浮載沉；美國經濟死水
一潭，香港免不了被拖累……總之，海
內外經濟有風吹草動，香港便告 「地震
」。

董建華時代，曾蔭權時代，情況一
直如此。如今梁振英時代，眾經濟專家
好應該想想辦法解決。一些東西應 「去
掉」，另一些東西得 「建立」。譬如聯
繫匯率是否應「分手」？不可能即時脫鈎
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也應開始討論。

「去掉」之餘，另一方面是 「建立
」。民建聯副主席、立法會議員、女工
業家蔣麗芸多次向政府提議重振本地工
業。她背後的支持者大不乏人，否則她
也不會高票當選，說明很多人正在靜候
政府在這方面盡快做功夫。猶記得董建
華對此很有心，惟他搞高科技搞得太急
，大氣候來不及消化，以至未能成功。

此外，梁振英上台後，兩三個月即
推出多項惠民措施，有些仍有待立法會

撥款通過。這就令人想到，經常性開支與非經常性
開支的區別。政府應提高經常性開支的百分比。注
意，是百分比，並不是說金額一定要大。醫療、扶
貧、教育日益重要，偶爾的非經常性開支作用不太
大。聯繫到本地生產總值，經常性開支的百分比要
提高。三個項目中，教育的經常性開支百分比力度
更需加大，因為社會上的一切問題均與市民的教育
程度密切相關，市民是否有能力與政府一起奮鬥，
能否理解政府善良的政策，能否看穿別有用心的
人的煽動，都至關緊要。

小派糖可以， 「核心政策」才是報告的
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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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劍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反對派向行政長官
梁振英提出不信任動議，並計劃以權力及特權法調查
其大宅的僭建事件。多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都表明反
對，認為若動議獲得通過，將會引發憲制危機，不利
香港穩定。有議員批評，權力及特權法是立法會的
「尚方寶劍」，不應被視為打擊官員的工具，應先讓

梁振英解釋清楚事件。
反對派民主黨胡志偉為求抽水，把原來下月 12

日對行政會議成員林奮強的不信任動議，改為針對梁
振英。身兼行政會議成員的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表明
，不支持該動議，認為一旦動議獲通過，會引發憲制
危機，向國際社會發出負面訊息，影響香港聲譽，不
利香港穩定。

葉劉淑儀認同，梁振英在解釋僭建事件上說法不
一，他應再到立法會解釋，並相信屋宇署會依法辦事
，不理會受調查者是否行政長官。她亦不支持引用權
力及特權法進行調查，認為議會不應輕易把自己變成
法庭，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可以要求相關官員出席
解釋事件。

促勿視作打擊官員工具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就指，不贊成有議員以權力及

特權法調查事件，認為反對派慣性把 「權力及特權法
、不信任動議和彈劾動議」變成三部曲。該黨的葉國
謙表示，他接受梁振英的解釋，相信不可能令所有人
滿意，但不能因現時少量的資料，就判定事件中有人

包庇。不過，他認為梁振英要進一步解釋僭建事件，
但權力及特權法是立法會的 「尚方寶劍」，必須在充
分理據下提出，不應被視為打擊官員的工具。

金融界的吳亮星認為，梁振英公開了詳盡的文件
，足見他有充足的準備功夫，而有聲音認為他疏忽或
隱瞞，梁振英可再清楚解釋。他指出，雖然立法會是
較正式的場合，但由於議員發言時已有定論，因此對
梁振英亦不公平。吳亮星又表示，處理今次事件需要
法、理、情一併考慮，不希望不信任動議會造成憲制
危機。

經濟民生聯盟副主席林健鋒就表示，他們不會支
持有關動議和以權力及特權法調查事件。自由黨田北
俊指，應先讓梁振英解釋事件，如果梁振英下月 12
日前都沒有到立法會解釋，自由黨會再決定是否支持
不信任動議和使用權力及特權條例。工業界議員林大
輝認為，梁振英應以不同途徑向市民釐清所有對他誠
信的懷疑，才有助他日後施政。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本地政黨在市民心中印象
不佳。中大亞太研究所最新調查顯示，不足5%的香港市民
對本地政黨的表現感到滿意，7成人對政黨的整體印象較十
年前差。

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於本月 19 日至 21 日，成功對 839
名18歲或以上的市民進行電話調查，探討他們對香港政黨
的印象和評價。調查發現，受訪者對政黨的整體觀感較負面
，56.5%的人同意政黨間經常互相爭拗，根本做不了實事，
相對較多的人（45.2%）同意，加入政黨的人主要是為自己
利益，並非真心為市民謀福利。研究人員認為，市民對政黨
間的爭拗多生厭，甚至懷疑他們的動機，反映政黨在市民心
目中的印象差，或會成為政黨發展的一道無形制約。

該調查又發現，高達59.8%的受訪者表示沒有任何本港
政黨或政團值得支持，但在本港政黨或政團中，最多人表示
支持的是民建聯（10.6%），其次為民主黨（7.5%）和公民
黨（5.1%）。

推廚餘回收非牟利
梁太不涉利益衝突

馬道立：
珍惜司法體系獨立

建制派反對特權法查特首
▲

蔡毅（左
五）在多名
重量級人士
陪同下參選
港區人大代
表

本報記者
麥潤田攝

▲林鄭月娥強調，屋宇署是建築物條例唯一執
法機構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